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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民〔2013〕25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管各民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“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”

的精神，认真执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民办教育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郑政〔2011〕83号），坚持“先规范、后扶持”

的原则，从“规范办学，扶持发展，惠及民生”办好人民满意的

教育出发，就建立全市民办学校的规范与扶持机制提出如下要求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：

一、规范招生宣传

招生宣传是宣传民办学校培养目标、办学理念、办学特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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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的重要形式，民办学校应实事求是地宣传办学情况。学校的

招生章程（广告）必须按规定进行审核备案。严禁滥用他校图片、

资料来宣传自己的做法，严禁向社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；高

中改制学校的招生宣传必须使用改制规范后的学校名字进行宣

传，不得使用“原XX学校分校”的字样。

对招生章程（广告）未经审核备案或有不切实际的新闻宣传

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，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评选

资格。

二、规范办学校址

民办学校原则上要求一校一址，不得设立校外（中）校、校

外（中）班（点）。对在同一区域内确需增设教学点的非学历教育

机构，应经审批机关核准后方可增设，但最多不得超过三个;对联

合办学的民办学校，应依法、依规进行审批; 高中改制学校的办

学地点，必须按照改制规范后办学许可证写明的办学地点进行办

学，学校校牌须使用办学许可证写明的学校名字。

对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评选

资格，并取消2年内涉及民办教育的任何奖励：1、私自增设办学

地点；2、未经备案私自改变办学地点；3、未经备案随意进行联

合办学的。

三、规范招生秩序

民办学校之间应公平竞争，严格依法、依规进行招生，严禁

利用招生中介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招生。各学校应加强对招生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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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管理，提高招生人员的素质，确保招生工作有序进行。

对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一律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

评选资格，并取消2年内涉及民办教育的任何奖励：1、经核实，

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；2、招生秩序混乱，采取不正

当手段进行招生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；3、义务教育学校单独

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。

四、规范学校收费

民办学校的收费项目与标准应经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，严禁

自设收费项目和私自提高收费标准。各学校应通过设立公示栏、

公示牌、公示墙、网站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

等相关内容。

对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一律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

评选资格：1、未经物价部门批准（备案）收费的；2、超出物价

部门批准（备案）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的；3、不能合理解决学生退

学退费，引发投诉的。

对因学生退学退费问题，引起学生、家长上访的民办学校（教

育机构），取消2年内涉及民办教育的任何奖励。

五、规范年审工作

民办学校办学的年度审查是对学校一个年度办学情况的全面

审查，是保证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。通过

年度审查，对民办学校做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的

认定。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有关要求，全面准备，积极参加年度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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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凡不积极配合（或拒不参加）年度审查的民办学校，即可定

为不合格等次，视其性质与情节，分别依法给予限期整顿、停止

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。

年度审查定为基本合格民办学校，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

单位的评选资格；定为不合格民办学校，取消 3年内涉及民办教

育的任何奖励。

六、规范投诉信访

随着民办教育的发展，民办教育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、新问

题，涉及民办学校的投诉、信访也随之增多。合理解决涉及民办

教育的投诉、信访问题，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。

对未能妥善解决涉及学校的投诉、信访问题的民办学校（教

育机构），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评选资格；对因学校

（教育机构）原因，出现媒体负面报道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，

取消当年民办教育“十佳”单位的评选资格；对因学校（教育机

构）原因，引发市级上访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，取消 2年内涉

及民办教育的任何奖励；对因学校（教育机构）原因，引发省级

上访的民办学校（教育机构），取消 3年内涉及民办教育的任何奖

励。

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 年 4月 17日印发


